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荔湾分局2026年执法装备计量检定/校准项目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采购人拟委托符合资格的供应商，依据现行有效的国家计量检定规程（JJG）、国家校准规范（JJF）及相关标准，对在用的执法装备开展计量检定/校准服务，并出具真实、客观、准确、完整且具备防伪可查验功能的合法有效证书。

二、项目预算及服务期限

（一）项目预算：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服务费用按实际计量项数及成交单价据实结算，总结算额不超过项目预算。

（二）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7月30日止。

三、需求内容

（一）检定/校准依据与方式

1.优先按“后续检定”要求执行（采购人另有要求的除外），严格遵循对应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确保量值传递准确可靠。

2.本项目主体工作为对《报价单》中加“※”设备（含强制检定设备）开展法定计量检定、校准并出具合法有效证书，须由供应商自行完成，严禁转包。

3.确需对非主体工作进行分包的，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中明确载明分包事项（工作内容、分包金额、分包承担主体及其具备的法定资质证明）；分包方须具备相应的法定资质，且不得再次分包。成交后，分包合同的签订及分包主体的变更，均须事先获得采购人书面同意。供应商对分包方的计量工作承担连带责任，分包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采购人不另行支付。未在响应文件中载明分包事项的供应商，成交后不得分包。

（二）设备交付要求

供应商自收取设备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全部计量工作并通知采购人，严格遵循计量技术规范，不得擅自缩短流程或简化步骤；确需延期的，须提前经采购人书面同意，否则视为逾期。
（三）质量保障与责任

1.数据异议处理：采购人自收到设备及相关证书后7个工作日内，如对计量数据存在疑问，可要求书面解释；确属数据错误的，供应商应免费重新计量并承担全部费用，严禁伪造、变造计量原始数据及记录。

2.设备损坏赔偿：设备在供应商收送、保管或计量期间发生损坏的，供应商应负责维修或更换并重新计量，承担相应费用。无法修复的，按仪器原值或实际损失赔偿，不得推诿拖延或擅自更换核心部件。

3.人员管理：供应商须安排具备相应资质的人员实施计量工作，资质证书复印件于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报采购人备案。服务期间人员变更须经采购人书面同意，接任人员须具备同等资质。

4.计量规范与证书要求：所有计量工作严格遵循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出具的检定/校准证书须为法定格式，内容完整（含设备信息、计量依据、结果、日期、有效期等），具备防伪可查验功能（如二维码、查询码），真实、客观、准确、完整，严禁提供虚假、伪造或变造的证书。计量原始记录、证书等技术资料归档留存不少于六年。

四、服务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二）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三）具备履行本项目所需的检定、校准及出具合法有效证书的资质能力。

1.机构资质：供应商须为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或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授权的计量技术机构，持有有效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计量授权证书及证书附表（或相应授权证明文件）；授权范围至少须覆盖本项目主体工作相关计量项目（注：本项目主体工作包含强制检定设备，仅持有CNAS证书的机构不具备强制检定资质，不符合本项目资格要求）。
2.证书出具：计量检定证书须由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出具，校准证书由具备CNAS实验室认可的机构出具，且认可范围须全面涵盖本项目所涉计量项目。

（四）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
五、响应时间及响应文件要求

（一）响应时间

2026年4月22日9:00至4月27日14:00（北京时间）。

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未密封或密封不符合要求的响应文件，采购人将予以拒收。

（二）送达/邮寄地址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中山八路石路基59号一楼

收件人：武女士

联系电话：020-81708271

采用邮寄方式的，送达时间以采购人签收时间为准，供应商自行承担邮寄延误、丢失等风险。
（三）响应文件要求

符合资格的供应商在响应期限内提交以下材料（一式两份）：

1.基本资格证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含营业执照等），原件备查。采购人有权在评审中或成交后核验。

2.信用记录证明：“信用中国”及“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结果截图（清晰可辨，查询时间在响应期限内），证明无失信行为记录。

3.资质能力证明：

（1）不分包供应商：须提供自身具备履行本项目全部工作所需资质和能力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有效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计量授权证书及附表（授权范围须全面涵盖本项目所涉设备）、CNAS实验室认可证书及附件（认可范围须全面涵盖本项目所涉计量项目）以及其他证明具备本项目履约能力的材料。
（2）分包供应商：除提供自身完成本项目主体工作所需的资质和能力证明材料外，还须同时提交分包工作内容、金额、承担主体清单及其法定资质佐证材料（含营业执照、机构资质、信用查询截图等）。
采购人有权在评审中或成交后核验原件。未按要求提供上述材料，或材料不符合计量法规及采购要求的，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
4.公平竞争承诺书（参照附件1格式，加盖公章）。

5.报价单（按附件2格式，每页加盖公章）。

6.其他佐证材料：供应商认为应提供的服务能力、服务质量等佐证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在成交后签订合同前核验）。

上述材料均须加盖单位公章（含骑缝章），按顺序装订密封，密封信函外注明项目名称、供应商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密封口加盖公章。

六、供应商确定

（一）评审原则：采购人成立评审小组，在符合资格且完全满足项目需求的有效响应文件中，按报价单“合计总价”，依据最低价中标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二）递补规则：成交供应商因自身原因放弃成交或被取消成交资格的，采购人可按评审排序依次确定下一候选人为成交供应商，或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三）结果公示：评审结果在广州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公布，公示期1个工作日；未中选供应商不再另行通知。

七、采购人信息

名称：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荔湾分局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中山八路石路基59号

联系人及电话：武女士，020-81708271
八、其他事项

（一）本项目不接受集中答疑。

（二）供应商须确保提交的资料真实、有效，严禁提供虚假、不实资质证书及检测报告，不得伪造、变造、冒用计量相关印章、证书或报告，因信息错误、虚假材料导致的相关损失由供应商自行承担，同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成交供应商拒绝签订采购合同，或者双方无法就合同条款达成一致意见的，采购人可重新确定成交供应商签约，或重新开展采购活动。成交供应商拒绝签约的，不得参与本项目重新采购。成交后须持续保持计量资质有效，不得超范围开展计量工作。

附件：1.公平竞争承诺书

2.报价单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荔湾分局
2026年4月21日
附件1
公平竞争承诺书
致：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荔湾分局

本单位自愿参与                              采购活动，郑重承诺如下：

一、保证提交的响应文件及相关材料真实、合法、有效，无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不提供虚假计量资质、人员证明，不伪造、冒用计量印章、证书及报告。

二、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秩序，遵循国家计量检定规程、校准规范，不超授权范围、超能力开展计量活动，不出具虚假计量证书、不伪造计量原始记录。

三、无串通投标、行贿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借用、出租、出借计量资质，不与无资质或资质过期机构串通参与本项目。

四、关于分包：严格按采购文件及响应文件中所载明的分包事项执行，分包方具备相应法定资质，且不得再次分包；分包合同签订及分包方变更均经采购人书面同意；本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五、已知悉并接受采购文件全部内容。成交后持续保持计量资质有效及授权要求的技术能力，不降低服务标准，出具的计量证书真实准确、可查验。如违反上述承诺，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及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并接受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承诺单位（加盖公章）：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附件2

报价单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荔湾分局：

本单位郑重承诺：本次报价完全响应2026年执法装备计量检定/校准项目所有需求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服务需求、收送要求、质量保障责任等），报价为含税全包价，无任何附加条件。供应商盖章：              
	序号
	仪器名称
	检定/校准内容
	数量
	单位
	单价（元）
	承担方
	备注

	1※
	手持光离子化检测仪
	按后续检定/校准要求项目
	3
	台
	
	
	测量范围：0～15000ppm

	2※
	声级计
	按后续检定/校准要求项目
	3
	台
	
	
	强制检定

	3※
	声级计校准器
	按后续检定/校准要求项目
	2
	台
	
	
	

	4※
	便携式微风风速计
	按后续检定/校准要求项目
	1
	台
	
	
	温度、风速；风速量程：0.01-30m/s；温度量程：-20-+70℃

	5※
	激光测距仪
	按后续检定/校准要求项目
	1
	台
	
	
	量程：0-100m，精度：± 1.5 mm；倾角测量范围：0-360°

	6※
	手持热电风速仪
	按后续检定/校准要求项目
	1
	台
	
	
	风速量程：0.1-25m/s；温度量程：0-50℃

	7
	多参数气体检测仪
	按后续检定/校准要求项目
	1
	台
	
	
	TVOC、二氧化硫、硫化氢、氨气、氯气

	合计总价
	大写：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小写： ¥                .        元

	备注：

1.本报价已包含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检定/校准费、仪器保管费、分包、税费等），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2.最终结算金额按实际发生的计量项数及本报价单所列单价据实结算，总结算金额不超过项目预算（人民币壹万元整）。

3.本报价单每页均须加盖公章。

4.供应商应对项目中的所有的内容进行报价，不允许只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报价。对于报价免费的项目须标明“免费”。

5.合计总价大写金额与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单价与合计总价不一致的，以单价修正合计总价。

6.报价单内序号加“※”的设备为本项目的主体工作，不得转包。

7.供应商应在报价单的承担方栏中注明自行完成还是分包：如自行承担，填写“自行完成”；如分包，填写分包承担方单位全称及资质证号（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授权证书编号或CNAS注册号），例：XX计量检测有限公司（CNAS L12345）。


供应商名称（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